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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發 行 紅 利 認 股 權 證

董事會建議向於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按每持有五(5)股股份獲配發一(1)份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之基準，發行
二零零九年紅利認股權證。每份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將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於三年之認購期內按初步認購價10.00港元（可根
據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之條款予以調整）認購一股新股份。

本公司將於刊發本公佈後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進一步詳情。

建議發行紅利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業績，同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亦建議（待下文之條件達成後）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按每持有五(5)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2.00港元之股份（「股份」）獲配發一(1)份認股權證（「二零零九年認股權
證」）之基準，發行紅利認股權證（「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本公佈載有關於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進一步詳情。

認購價

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將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於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開始買賣當日（預期約為
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開始日期」）至開始日期起滿三年之日（預期約為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之期間（首尾兩天包括在內）（「認購期間」）
內任何時間，按初步認購價每股股份10.00港元現金（「認購價」）（可予調整）認購新股份。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之零碎配額將不會授予
股東，惟將為本公司之利益予以彙集及出售。認購價可因本公司股本出現變動（包括股份之合併或拆細、本公司之溢利或儲備撥充資
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作出股本分派或本公司於其後發行證券）所導致之調整事件而予以調整。

初步認購價10.00港元較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即本公佈日期）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7.25港元溢價約37.93%，並較股份於
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止五(5)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7.15港元溢價約39.86%。按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已發
行之537,151,901股股份計算，假設於記錄日期或之前本公司並無發行或購回股份，根據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建議將發行107,430,380
份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

所得款項之用途

倘107,430,380份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獲全面行使，本公司將可收取1,074,303,800.00港元（未扣除開支），及假設認購價並無調整，會
發行107,430,380股新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0%及本公司經發行該等股份後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16.67%）。本公司現時並無計
劃將所得款項作任何特別用途，惟董事會現擬將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所得款項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減少本公司之債務。

一般授權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將依據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授予董事會之一般授權而進行，以發行及配發最多達本
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已發行股本20%之新證券。

因行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而發行之股份地位

因行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而須予發行之股份將享有本公司任何股息及其他分派及／或其他證券提呈（倘其記錄日期在有關認購日期
當日或之後，並受此所限）之權利，並在各方面與有關認購日期當時之現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二零
零九年認股權證及因行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而須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並無部份股本或債務證券在任
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本公司亦無尋求或建議尋求有關上市或買賣批准。

海外股東

就於記錄日期列於股東名冊之地址位於香港以外地區之股東（「海外股東」），董事會將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36(2)條
提出查詢。倘於有關查詢後，董事會認為豁除海外股東屬必須或有利，則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將不會授予海外股東（如有）。在該等
情況下，倘在扣除開支後可取得溢價，則原應發行予該等海外股東（如有）之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將另行安排在實際可行之情況下盡
快於市場上出售。出售之所得款項（在扣除開支後）將以港元根據彼等各自之持股量按比例派發予海外股東（如有），而有關匯款將郵
寄予該等人士，郵誤風險由彼等承擔，惟倘將予派發之款額少於100.00港元，則會保留收益歸本公司所有。有關海外股東之豁除及
對豁除之海外股東（如有）之處理詳情將載於寄發予各股東之通函內。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條件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須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及因行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而須予發行之任何股份
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除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外，本公司並無其他因行使任何其他受限於上市規則第15章之認購權而須予發行之未發行股本證券。



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證書及買賣單位

本公司將作出一切所需安排以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獲准納入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央結算系統」）。待達成上述條件並符合香港
中央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結算」）之納入規定後，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及因行使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而須予發行之新股
份將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可自開始日期（預期將約為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或香港結算釐定之其他日期起在中央結算系統
寄存、結算及交收。預期根據發行紅利認股權證而發出之認股權證證書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前後寄發予有關股東，郵誤風險由
彼等承擔。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將以4,000份之完整買賣單位進行買賣，其持有人可按初步認購價共40,000.00港元之金額認購股份。

本公司將於刊發本公佈後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進一步詳情。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理由

董事會相信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可讓股東有機會進一步參與本集團之未來發展。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過戶登記以確立股東獲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權利，在此期間不會辦理股份之過戶登記手續。為根據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建議符合資格而獲發行二零零九年認
股權證之股東，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之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代表董事會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李成偉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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